
丽水学院（学校代码 947）

2024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章程

一、丽水学院概况

丽水学院是一所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公办全日制高等院校，

坐落于素有“中国生态第一市”之美誉的浙江省丽水市。办学历史

可追溯至 1907 年经学大师孙诒让先生指导创办的处州初级师范学

堂，历经九次更名、六校合并、四易校址。在 117 年的办学历程中，

丽水学院始终秉承“明德笃行”的校训，薪火相传，青蓝相继，逐

步形成了“爱国爱校、唯实唯先、自立自强”的丽院精神。

丽水学院现有 2 个校区，分别位于莲都区和松阳县，校园占地

面积 1661.3 亩，校舍建筑面积 50.4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 2.7 亿元。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 174 万册，电子图书 124 万册，

纸质期刊 1121 种，电子资源数据库 34 个，其中外文数据库 4 个。

设有民族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生态学院、数学与计

算机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华侨学院）、中国青瓷学院、

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 12

个教学机构，全日制在校生 14800 多人，教职工 1360 余人，其中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115 人。学校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

日本工程院院士 1 人、国家重要人才计划领军人才 2 人、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4 人、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1 人、全国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1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

国家重点引才计划青年人才 1 人、省重要人才计划领军人才 4 人、



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省工艺美术大师 3 人、省宣传文化系

统“五个一批”人才工程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1 人、省新

世纪 151 人才工程重点资助 1 人、省新世纪 15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培养人选 1 人。建有院士（专家）工作站 1 个、省级博士后工作站

2 个。

丽水学院是一所特色鲜明、文理并重、新兴学科发展迅速的综

合性、应用型大学。学科涵盖法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理学、

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等 11 大门类，其

中，“十四五”省一流学科（民族学、教育学、农业资源与环境、

智能科学与技术、口腔医学）5 个；现有 47 个本科专业，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 2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11 个、优势专业 2 个、特色

专业 7 个，护理学、小学教育、音乐学、体育教育、学前教育、美

术学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省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1 项；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9 个；省

级重点支持现代产业学院 1 个。拥有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

个，省级教学团队 3 个；国家级规划教材 2 部，省优秀教材 4 部；

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4 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124 门、省级精品课程、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7 门。近 5 年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200

多项，横向项目 900 余项，先后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省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等省部级科研奖项 26 项。

新阶段新征程，学校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以师生为中

心”的办学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勇担“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时代使命，实干争先，勇毅前行，坚持高质量内涵发展，推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成服务绿色发展的高水平应用

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学习形式

学习形式为业余、函授，根据各专业课程特点，灵活采用网络

平台学习、集中面授等方式。

三、招生对象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

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身体健康，生活能

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一）专升本。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 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

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 科毕业证书、本科结业证书

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二）高起专。应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

（三）医学类。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

临床类专业的考生，需取得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

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及以上相

应专业学历；或者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报考护理学专业的考生应当取

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护士执业证书（护理学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成绩合格证明等均不能作为执业护士证书）。

报考医学门类其他专业（含中药学类、药学类）的考生应当是从事卫

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

所从事的专业对口。



四、报名办法

（一）网上报名和填报志愿、网上缴费

网上报名和填报志愿时间为 9 月 3日 8:30 至 9月 13日 17:00，

考生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网（www.zjzs.net）成人高校招 生报

名系统进行。

考生须认真阅读《报考须知》，网上签订《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按规定输入报名信息，根据公布的招生院校专业目录填报院校和专业

志愿（可填报相应层次和科类的 1 所院校 2 个专业志愿），并按系统

要求上传本人照片、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及证明材料〔其中在职中小学

教师（含幼儿园教师）报考专升本的，须提供所在学校工作证明；报

考医学门类的考生须提供相关资格证书或证明；省内跨市、县考生需

提供三个月及以上（近半年内）的社保证明；外省户籍考生须提供有

效期内的浙江省居住证或三个月及以上（近一年内）的社保证明〕。

专升本考生不得跨类填报志愿；高起本考生可兼报相同科类的高

起专；艺术、体育类考生可兼报相应的文、理科，但不得在同一批次

跨类兼报。

报考艺术、体育类等有专业加试要求的考生，报名后须按照院

校招生章程规定，参加学校组织的专业加试。未参加专业加试或加

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能录取艺术、体育类等专业。

报考医学门类专业（含中医、中药、药学等，下同）的考生，

必须符合医学门类专业报考条件。

符合报名条件和免试录取条件的考生于 9 月 3 日 8:30 至 9 月

13 日 17:00 进入报名系统免试界面进行网上报名和志愿填报（可填



报相应层次和科类的 1 所院校 2 个专业志愿），志愿填报确认后不

得更改。申请免试考生可同时报名参加成人高考。仅申请免试考生无

志愿确认环节，填报志愿一旦确定不得更改。

各地招生考试机构对考生提交的报名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

考生按短信通知要求登录报名系统进行网上缴费完成报名。提交资料

不全的考生按短信通知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补充相关材料，网上审核不

通过的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

缴费完成报名。网上缴费的截止时间为 9月 14 日 17:00，逾期未缴费

的考生视为放弃报名，不能参加考试。

（二）网上志愿确认

考试结束后，考生登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成人高校招生报

名系统确认志愿，时间为 11 月 25 日 8:30 至 11 月 29 日 17:00。

考生可根据公布的院校专业招生计划，结合本人实际情况对报

名时填报的志愿进行修改确认。修改的志愿必须是与考试科目一致

的同层次、同科类且符合报考条件的院校和专业，其中报考医学门

类专业的考生，可以改填非医学门类专业志愿，报考非医学门类专

业的考生，不得改填医学门类专业志愿。考生在志愿确认截止时间

前，可多次登录系统进行修改，按最后一次修改确认并成功提交的

志愿为准，无需办理现场确认手续。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网上修改

确认的，其报名时填报的志愿默认为考生确认志愿。

录取期间，对各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和专业，浙江省教

育考试院将通过官网统一向社会公布，未录取的符合条件考生可登

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看院校信息，重新在网上补报志愿。



五、入学考试及录取

（一）2024 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日期为 10 月 19 日和

20 日。

（二）录取：根据省教育考试院确定的录取分数线和高分到低

分择优录取原则，具体录取政策详见《2024 年浙江省成人高校招生

工作实施意见》。其中报考我校高中起点专科的艺术设计，专科起

点本科的音乐学和视觉传达设计，须参加我校组织的专业加试，在

文化统考成绩达到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基础上，原则上按加试专

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若加试专业课成绩相同，则按文

化统考成绩高低择优录取。

六、收费与学制

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审核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理工类和医学类

专业总学费（下同）9000 元/生，艺术类专业 11400 元/生，其他专

业 8100 元/生，分三次收取。业余和函授最短学习时间为专升本两

年半，高起专（高职）两年半。

七、相关说明

（一）学历待遇。学生完成学业，颁发丽水学院成人高等教育

毕业证书，毕业证书进行学信网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并享受

与普通高校同等学历毕业生待遇，可报考专业技术职务、公务员及

研究生等（具体以当年当地政策为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

毕业生可申请学士学位（详见丽水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

予工作细则）。

（二）本招生章程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出台新政策，即按



新政策执行。

（三）各专业最终招生计划数以浙江省教育厅通过为准，如专

业没有招生计划数，或录取人数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 15 人，请学

生自行改报其他专业或其他院校相关专业。

八、招生咨询方式

报名热线：0578-2292072、0578-2299598

网址：http://jxjy.lsu.edu.cn/

校址：丽水市莲都区学院路 1 号

丽水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学历部：教 21 幢 306 室

丽水学院

2024 年 10 月 15 日

附件：丽水学院 2023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专业一览表

附件

丽水学院 2024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专业一览表



层次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招生科类 考试科目

专科

起点

本科

学前教育

函授

教育学类

政治

英语

教育理论

小学教育

体育教育

汉语言文学
文史、

中医类

政治

英语

大学语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函授

理工类

政治

英语

高数（一）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土木工程

应用化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

环境工程

国际经济贸易

经管类

政治

英语

高数（二）

财务管理

电子商务

音乐学

业余

艺术类

政治

英语

艺术概论
视觉传达设计

护理学

医学类

政治

英语

医学综合

康复治疗学

口腔医学

园林 函授 农学类

政治

英语

生态学基础

层次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招生科类 考试科目

高中

起点

专科

学前教育

函授

文史类 文史类、艺术

（文）：

语文、数学（文）
社会工作

文史类、理

工类兼招



英语

理工类：

语文、数学（理）

英语

艺术设计

业余

艺术（文）

护理

理工类
临床医学


